
  

 
 
 
 
 
 

 

 
 

 
 

 

常年期第二十五主日 
文/廖修三弟兄 

  祂把軟弱的人從塵埃裏救起，把窮苦的人由糞土中高舉，他們與公卿同
席，與民間的縉紳並坐。 
 

 讀經一 亞八：4 - 7 

亞毛斯任職先知的時間很早，約在主降生以前七百五十年左右。他原是

猶大曠野中小村莊特科亞的牧人，猶大王烏齊亞和以色列王曷阿士在位時，

大地震的前二年，在一個神視中，被立為先知。天主從平凡困苦中立他為先

知，可見只要天主用人，不論那人的資質條件如何，都能為天主所用，因為

靠天主，一切無所不能。亞毛斯就這樣來到北國以色列的首都撒馬利亞和宗

教中心貝特爾，為天主宣講。 

當時北國以色列歷經雅洛貝罕二世長期統治，可以說是社會安定。但就

是在這樣的環境中，造成君王和貴族驕奢淫逸，生活糜爛。而一些權貴則以

壓榨貧窮人為樂，貧苦小民無處伸訴。這個時期，權貴們有許多人敬禮客納

罕的邪神，在宗教生活也很混亂。先知嚴厲告誡以民，將有嚴重的天災來臨，

以色列將要滅亡，君王、貴族、百姓要被充軍，那施行審判的天主將伸張祂

的正義。今天的讀經，就是先知對以色列權貴和富戶發出警告的聲音，期望

他們在大禍臨頭前，快快回頭。 
 

 讀經二 弟前二：1 - 8 

思高本聖經對今天讀經的注解寫得既簡明又易懂，現鈔錄供兄姊們參考：

天主「願意所有的人都得救」並「認識真理」，即祂所啟示的道理。這「願

意」的最大證據，是祂派遣了自己的聖子降生成人，「奉獻了自己，為大眾

作贖價」作人類的「中保」。為此保祿命信友為一切人祈禱，幫助他們得救。

「為了這事」即為了向世界作證耶穌為普救眾人降生受難的事，保祿被耶穌

立為宗徒，向外邦人宣講救恩。 

教會常在重大的禮儀中為全世界的政府領導人祈禱，祈望他們能認識真

理，不單是獲得信仰，也能在施政上善待信友，這不但是保祿的看法，伯多

祿也是同樣的態度，他說：「你們要為主的緣故，服從人立的一切制度：或

是服從帝王為最高的元首(這指在人世間而言)，或是從帝王派遣來懲罰作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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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奬賞行善者的總督，因為這原是天主的旨意：要你們行善，使那些愚蒙

無知的人，閉口無言。」（伯前二：13 - 15） 

至於為一切執政者祈禱，仍得不到良好的回應和對待又如何呢？信德告

訴我們，一旦時期到來，那至公至義的天主必要為受迫害的人伸寃，必要擦

乾他們的眼淚，天主必施行審判。 
 

 福音 路十六：1 - 13 

這章福音頗為難解，耶穌竟然會稱讚不義的管家！如果我們不從猶太人

當時的生活情形去理解，恐怕還真認為是如此。 

原來當時許多富豪把莊園委託專業的經理人去管理，他要求把田地的出

產按時上繳，經理人的報酬也直接從出產物中支取；經理人則又將土地租給

佃農，佃農依據田地的收成，按比率以實物繳交租價，例如種麥田的，要將

收成麥子的若干成數做為租金，交給那位代管的經理人，酒、橄欖油也都是

如此。 

耶穌提到的這位不義的管家是如何浪費了主人的財物，我們無從查考，

至少這一個事實是確定的，所以主人要將他革職。管家既無體力鋤地，又羞

於討飯，為了以後的生活，把那些佃戶叫來，更改他們的耕作契約，減低他

們該上繳的分成，用這方法討好佃農，好讓自己投靠他們時，他們將因感恩

而收留他。有些經學家的研究，認為這位管家對佃戶減少的租價，其實是屬

於他原應分得的管理報酬，對主人應有的部份並沒有影響。耶穌讚歎這位管

家手段高明：因為世俗之子在應付世俗的事務上，的確比光明之子更為精明，

其實「手段高明」也罷，「精明」也罷，都不是什麼正面的評價。 

主耶穌又說：「要用不義的錢財結交朋友，這樣在金錢失去價值的時候，

有朋友接你們到永遠的帳幕裏去。」又是一段難解的經文。我們有形的身體，

如同金錢，會有用盡的時候。而所謂用盡，就是人世的生命到了終了，到這

個時候，我們就要面對一個審判。那麼，這個形體在去世時是為我們創造了

進入永恆帳幕的機會呢？或是相反。這樣看來，那易朽壞的肉體在還能動作

的時候，得好好加以利用，好為人贏得天堂的福樂。就好比利用錢財結交朋

友，以便在落難時，有地方投靠；人也要好好利用有生之年，勤於行善，修

身養性，當大限來臨時，能以這幅皮囊換取永恆的天鄉。 

本章的 10 節到 13 節,聖史路加是把耶穌在不同的場合有關財物與忠信

的教導放置在這裡，每一節都可以分開來理解。塔冷通的比喻，可以和第 12

節同時參看，會容易懂得它的內容；另外，一個人不能事奉兩個主人，否則

將會全部失去依靠，則是耶穌曾經提出的警告：「人不能事奉天主而又事奉

錢財」，不是錢財不好，而是它常使人以為可以靠自己，不必靠天主，追求

錢財的過程中，也易與不義掛鈎，那麼當那一日到來，要面對天主的時候，

人將會後悔沒有善用有限的生命去贏取天堂。 


